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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遭遇欠薪

“之前也找到了公司的管理层，可是他

们相互‘踢皮球’，都说自己也是打工的，说

了不算，公司领导已经很久不来上班了，他

们也都要辞职了。”晓晗向记者诉说着自己

的维权遭遇，她感到讨薪希望渺茫。

2018年1月，晓晗与某文化传媒公司

签订了《主播独家合作协议》，约定晓晗在

其指定的平台上进行直播活动，并遵守平

台及公司对主播的相关要求。

记者从晓晗展示的合作协议中看到，

主播的工资由基础收入和礼物收成组成。

主播需要做到“每天至少直播6小时”“每

月日均直播人气在600人以上”，若没有达

到要求，平台单方面有权解除协议。

主播欣馨所在的直播平台采用的则是

授权模式，即平台授予主播在本平台的直

播权限，主播可以在平台进行直播获取收

益。但主播没有基础工资，收益全部来自

礼物，礼物可以直接提现转为现金收入，每

月定期提现。平台不对直播时长、劳动总

量等进行约束。

据了解，除了与平台合作的模式，也有

极个别主播与平台签订了劳动合同，是平

台所属公司的员工。此外，多数直播平台

的管理者和维护人员均与平台签订了劳动

合同。

避谈劳动关系

记者拿着主播们提供的合作协议向律

师咨询时获悉，这些协议多是经营者单方

面制定的逃避法定义务、减免自身责任的

不平等格式合同。

例如，晓晗的合作协议中写明，“甲方

仅为乙方提供平台服务，对于直播内容和

服务，乙方同意独立承担所有的风险和后

果。甲方没有责任和义务对于发布在甲方

平台上的任何内容承担任何责任。”

“这样的霸王条款在直播行业已是‘潜

规则’，无论去哪家平台，签的协议都会对

主播的义务提出详细要求，而对平台应履

行的责任却一笔带过，而且协议条款都由

平台起草，主播只能签，没有选择。”先后在

3个直播平台做过主播的王女士对记者无

奈道。

她告诉记者，直播平台与主播签订的

协议中，通常都会有“拒绝承认与主播是劳

动关系”以及“独家合作协议”的条款。记

者在主播晓晗、欣馨的合作协议中均看到

了上述内容。

在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建峰看

来，独家合作协议本质上属于约定的竞业

限制协议。从公司对网红培养、投入等利

益值得保护、维护产业良性发展的角度看，

该竞业限制约定有一定合理性。“但竞业限

制约定本身不能过度，特别是竞业限制违

约金过高，就变成了一种变相的人身强

制。”沈建峰说。

劳动关系调整机制
需与时俱进

与依托平台的其他新业态就业群体类

似，网络主播在维权时面临的第一个难题

就是如何界定自己与平台的关系。那么，

主播和直播平台之间是不是劳动关系？劳

动关系调整机制又该如何与时俱进更好地

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发展？

沈剑峰认为，网络主播与直播平台之

间究竟是否是劳动关系取决于当事人用工

的具体形式。

他解释说，如果二者之间的用工形式

符合服从命令、听从指挥、遵守规章以及有

偿劳动等劳动关系认定的标准，则有可能

构成劳动关系。“认定劳动关系时，协议的

名称仅具有参考价值，不具有决定意义。

在实践中，由于主播往往能够自主安排工

作时间、地点、内容、频率等，同时，主播与

平台之间又以分成形式分配经营收益，所

以很难认定劳动关系。”

然而，即便主播与平台不存在劳动关

系，不受劳动合同法制约，并不意味着主播

权利不受法律保护，像合同法就具有较强

的适用性。

沈剑峰告诉记者：“如果合作协议以格

式条款方式拟定，也就是以合同条款由一

方单独起草，对不特定签约相对人普遍适

用，且不允许对方做任何变更的方式签订，

则可以通过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规制的法

律规则对其进行调整。即如果合同订立时

平台没有尽到必要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主

播可以申请撤销该条款；一定条件下也可

以认定该条款无效。”

对此，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适度

劳动分会秘书长孟续铎建议，扩大市场监

管和劳动保障服务的适用范围。针对新业

态多元化的用工关系，市场监管和劳动保

障部门应避免依照传统就业标准和服务方

式，通过“一刀切”的用工责任划分来规范

新就业形态的政策和服务边界，而应该从

稳就业、促就业和提高就业质量角度出发，

使新就业形态人员同等享受公共服务。

网贷平台
依然违规给大学生放贷

记者近期调查发现，为逃避监管部门

查处，一些网贷平台的营销手段更为隐蔽，

有的打着毕业贷、求职贷等旗号，改头换面

继续向在校大学生违规放贷。

不少网贷平台通过QQ群推广业务。

记者搜索发现，一些业务员在群里声称可

以为在校大学生办理借款，并表示“无视负

债、不看征信，不电审、不视频、不写借条，

来一个下一个”。

大学生黄鹏在“先花一亿元”“分期乐”

“闪银”等平台上都有借款。他告诉记者，

虽然校园贷是明令禁止的，但有很多自称

帮忙“清账上岸”的人在知乎、微博、微信上

推广，表示可以帮忙贷款借新还旧，吸引了

很多身负贷款的学生。

有的校园贷披上了“马甲”，比如回租

贷、创业贷、求职贷等，花样百出。还有的

平台无视规定，不审核身份故意给大学生

放贷，而且都是“砍头贷”。重庆大学生杨

欣就陷入现金贷平台“以贷养贷”的恶性循

环里。她在“小蚁钱包”“易周宝”“速贷钱

包”“先花一亿元”等几十个平台都借了贷，

最近的一次是3月初在“易周宝”上借款

3000元，7天到期，实际到账只有2100元，

年化贷款利率高达1564%，逾期费则一天

150元。记者看到，这笔3000元的借款在

一个月内已经滚成7000多元。

20岁的大二学生刘星最近在“小带

鱼”网贷上借了2000元，实际到账只有

1600 元，相当于年化贷款利率超过

1000%。7天后由于无力偿还，催收公司

就一直给他父母打骚扰电话。

有的平台身份审核形同虚设

“其实，根据身份证的年龄就可以大致

判断身份，如果真不想做大学生群体贷

款，严格设定25周岁以上的审核门槛基

本就能筛除了。”一家现金贷平台负责人

告诉记者。

多名在校大学生向记者反映，大多数

平台都标明18岁以上才能借款，但对具体

身份不进行甄别，只要勾选“不是学生”的

选项就可以通过审核。“虽然有的平台标明

了不向学生放款，但借款的时候根本不会

问你是不是学生，凭身份证就能贷款了。”

杨欣说。

“分期乐”号称是面向年轻人的分期购

物商城，其App上的醒目位置有“乐花借

钱”的借款服务。申请借款需注册填写个

人资料，有“已工作”“未工作”的选项，若

选择“未工作”需要填写所在学校和入学

时间。

大学生刘星给记者看了他在“分期乐”

上的个人资料，明确填写了正在就读的学

校和入学时间，但3月26日，已在多个网

贷平台负债数万元的他仍顺利地从分期乐

平台上成功借款。

记者以大学生的身份致电“分期乐”咨

询借款，客服告知，只要年满18周岁就可

以申请借款，与是不是学生无关。平台提

供技术和初审服务，最终放款是合作的金

融机构。

记者看到，“聚投诉”上有不少关于“分

期乐”向大学生放贷的投诉。一位熊先生

吐槽：“‘分期乐’满校园做推广、打广告，教

室里面、桌子上面都是‘分期乐’的小卡

片。”家长刘女士称：“‘分期乐’故意诱骗没

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学生超能力消费和借贷

款，在学生没有还款能力时就进行电话和

短信轰炸威胁，进而绑架家长还款。”

把惩治校园贷规定落到实处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应协同各监管主

体和有关部门，把惩治校园贷的规定落到

实处，取缔无证无牌放贷平台，尤其要打击

那些有合法牌照的平台违规给大学生放

贷。网贷平台也应切实负起核查责任，严

格遵守相关规定。

专家建议，要疏堵结合，让正规金融机

构为大学生提供正规金融服务。全国政协

委员、西华大学副校长郑鈜对校园贷问题

进行了多年的跟踪调研，他从银保监会获

得的反馈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3月末，

全国有12家银行开展学生信用卡业务，共

发放学生信用卡401万张，贷款余额4亿

元。下一步，应鼓励正规金融机构在做好

风险控制的前提下，增加面向大学生的金

融服务。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

冈建议，有关部门可探讨与互联网金融科

技企业合作，建立针对在校学生群体的风

控模型，为规范校园贷市场做好技术准备

工作。

禁令之下，校园贷“披马甲”依然横行
新华社 王淑娟 颜之宏

早在2017年5月，原银监会等几个部门就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

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一律暂停网贷机构开展在校大学生网贷业

务。但记者近期调查发现，仍有不少网贷机构无视规定，披上创业贷、毕业贷、

培训贷、求职贷等外衣，继续向大学生放贷。

网络主播维权难

平台就业劳动者权益如何维护？
《工人日报》

“辛辛苦苦干了4个月，一分钱没拿到，现在也不知道该管谁要钱。”日

前，主播晓晗一脸愤懑地说。

3月30日，晓晗所在的直播平台宣告破产，正式关站，晓晗被欠了4个月

的工资，约6万元。据悉，在该平台像晓晗这样被欠薪的主播有几百位。由

于直播平台与主播之间的用工关系复杂，讨薪并不顺利。

依托平台就业，网络主播们的遭遇也让新业态群体的维权困境再次进入

公众视线。专业人士指出，即便劳动者与平台不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的合

法权利也受合同法等其他法律保护，建议扩大市场监管和劳动保障服务的适

用范围，让劳动关系调整机制与时俱进，以适应新就业形态发展需要。


